《中以（汕头）科技创新合作区（核心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文本主要内容

第一条 规划背景

2015 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和汕头市人民政府与以色列理工学院、汕头大学 联合建创办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使汕头直接对接以色列创新科技并共同研究、 开发新技术。以两个高校为核心，建设“汕头中以科技创新合作区”，是汕头探 索中以创新科技合作的重要因子， 是汕头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政府与以色列创新 科技合作战略的重要项目，更是汕头进一步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 要举措。合作区将以创新创业为驱动，以综合开放合作为支撑，以国际化城市社 区打造和综合治理为载体，加快构建国际化科技创新综合平台、国际化科技孵化 创业平台、新型综合开放合作示范平台、特区转型发展示范平台和国际化城市综 合治理平台“五大平台”，着力建设国家级的创新中心、孵化基地、创业载体， 努力打造汕头市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带动粤东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第二条 规划范围

中以（汕头）科技创新合作区（核心区）位于汕头市金平区西片区范围内，北起汕头大学、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南至规划金凤西路快速路（现状为军基路）、西临规划的鮀西路及西侧规划道路、东临规划牛田洋快速路，总面积为 575.62公顷。其中，大学路以北的汕头大学、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和大学路以南的沙浦村以及规划区东南侧特殊用地为规划协调区，规划协调区面积为 236.83 公顷；其余用地为本次规划区，用地面积 338.79 公顷。规划区范围内的用地按照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规划编制要求深度进行编制。

第三条 规划目标

通过对片区现状调查与分析、片区功能与定位研究、区域内各类用地的规划 

建议、初步经济估算与政策建议等，力求通过规划解决一系列片区开发可能面临 的问题，加快推进中以（汕头）科技创新合作区的开发建设步伐，加快广东以色 列理工学院南校区、省实验室等大型项目的顺利落位，通过项目实现片区环境和 社会效益的双赢，将片区提升为西片区产业硅谷，使中以（汕头）科技创新合作 区成为未来城市产业发展，高新科技孵化、拓展的核心区域。

第四条 功能定位

中以（汕头）科技创新合作区（核心区）未来承担的城市功能包括：城市重 要的教育科研、产业创新功能，城区西部重要的对外交通、商贸服务、医疗和 公共配套服务功能。 

根据片区承担的城市功能，中以（汕头）科技创新合作区（核心区）未来的 城市定位可以归纳为：中以合作的创新产业集聚区、科研孵化创新区；城市高教、医疗、产城融合示范区。 

第五条 发展规模

规划区总用地面积 338.79 公顷，全部为城市建设用地。

